
取得永久居留證之外國(特定、高級)專業人才 

聲明書 

本單位聘僱員工            (居留證號:      )，

為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 25條規定，取得永久居留證之外國

(特定、高級)專業人才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保險證號： 

單位名稱： 

 

 

 

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單位印章 

負責人 
印 章 


